
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政府采购网上服务市场合同

编号： 11N0686054442025601 

   

采购单位（甲方）： 吉林市昌邑区通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

服务单位（乙方）： 吉林市船营区北嗨印刷厂 

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并严格遵循 吉林市本级 国家机
关、事业单位及（或）团体组织 吉林市服务市场-印刷服务-吉林市船营区北嗨印刷厂 采购项目招标文件、投标文件、 吉林市服务市场-

印刷服务-吉林市船营区北嗨印刷厂 服务协议，就甲方委托乙方提供 吉林市服务市场-印刷服务-吉林市船营区北嗨印刷厂 服务事宜，双方经
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一、服务项目、价格    

金额单位：元

    

序
号

商品名称 品牌 型号 配置要求
采购数
量

计数单
位

成交单
价

小计

1 吉林市船营区北嗨
印刷厂印刷服务

-

印刷材
料:印刷,
印刷工
艺:印刷,
印刷尺
寸:1,印
刷数
量:1,其
他服务
响应:1

品牌:,印刷材料:印刷,印
刷工艺:印刷,印刷尺寸:1,
印刷数量:1,其他服务响

应:1

1 本
61971.0

0
61971.0

0

合同总价（元） 61971.00

合同总价（大写） 陆万壹仟玖佰柒拾壹元整

 

二、付款方式二、付款方式

  

付款方式一次性支付。乙方开具发票后，甲方以转账方式支付，具体付款时间以财政实际拨付为准。

 

三、服务条款三、服务条款

 

第三条交货及运输

3.1交货地点：甲方指定交货地点，乙方必须保证按甲方的供货通知所要求的规格、数量、时间，将合格物资送到甲方

指定的交货地点，同时负责现场装卸及费用。

3.2交货方式：乙方把产品送到甲方指定地点，由甲方项目人员负责验收。

3.3交货日期：以甲方电话（电话/传真/邮件/书面）通知为准，以物资实际运送到合同指定地点并由甲方指定人员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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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的日期为乙方的实际交货日期

第四条 印刷质量标准

4.1乙方前期制作应按提供样稿之要求，按时、按质完成，印刷品质量以签字样稿为准验收；甲方应负责有关内容的及

时校核确认以及收货验货。

4.2彩色印刷品的色差范围正负应不超过样稿的10%，套印允许误差应小于0.2mm，其他如需检验的项目按国家新闻出版

行业标准有关平版一般印刷品的质量标准验收。

4.3甲方对印刷质量有任何异议，须在交货后三个工作日内提出，在任何情况下乙方不负责除印刷以外发行、广告的连

带责任。

第五条 知识产权条款

5.1甲方应保证提供的产品版式中的图案、字体、logo等相关信息的合法性，如果因甲方提供的版式或其资料侵犯第三

人的合法权益，导致乙方被追究民事责任的，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5.2甲方提供的版式中包含商标、专利等知识产权文件的，甲方应当保证提供的知识产权文件在有效期内，属于自有知

识产权或经许可使用的知识产权，保证提供的知识产权文件不侵犯第三人的合法权利，否则导致乙方被追究民事责任的，

甲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。

5.3若版式由甲方提供，乙方应保证未经甲方允许，不得将其提供的文件泄露给任何第三方，允许第三方进行使用。但

第三人通过其他途径得知或按照法律规定需要披露的除外。

5.4若版式由乙方设计，乙方拥有版式文件的全部知识产权（甲方提供的自有知识产权资料除外）但涉及甲方信息的，

未经甲方允许，乙方不得自己使用或透露给其他第三方使用。

第六条争议解决条款

6.1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
7.1合同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乙双方各执壹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7.2本合同未尽事项，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 

     

   

甲方（公章）： 乙方（公章）：

       

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法定（授权）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

地址： 地址：

       

电话： 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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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银行： 开户银行： 中国银行船营支行 
       

账号： 账号： 160421926505 
       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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